
关于政府采购专家异地评审的说明

近期陆续有采购监管部门、代理机构反馈，本地项目抽取到异地评审专家，需承

担专家的住宿费、交通费，政府采购交易成本上升的问题。现做出如下说明：

为解决我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资源少，重复使用率高，甚至部分地区评审专家在

本行政区划内串通控制项目评审结果的问题，政府采购处经过研究决定扩大专家使用

范围。具体做法是，每名评审专家除可在本人常驻的市（设区的市，下同）申请成为

评审专家外，还可以选择两个市作为意向评审区域，即每名评审专家最多可被三个市

抽取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。

专家抽取规则及相关说明事项：

一、在项目评审开始前 24 小时内可抽取评审专家。

二、专家抽取由相应操作权限的人员操作，专家抽取的人数、类别、评审时间、

评审地点均以发布采购公告时录入的信息为准。

三、专家抽取范围为该类别有意向到项目所在地评审的所有专家。

四、所有政府采购项目默认评审时长为一天，项目预计评审时长超过一天的，在

专家抽取时需特别备注说明。评审专家无正当理由中途退出评审的，将记入评审专家

个人信用评价。

五、由于系统漏洞，代理机构能够看到所抽取评审专家常驻地，部分代理机构看

到有外地专家时会立即撤销抽取结果，造成专家资源浪费。本周起将关闭撤销抽取结

果功能。

六、采购项目开启专家抽取后不可终止，如确因项目终止的，该抽取行为可终止

或撤销。

七、评审专家劳务报酬严格按照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

报酬支付标准暂行规定的通知》（晋财购〔2021〕24 号）执行。

评审专家违规要求采购人报销文件规定以外的交通、住宿费，或者以其

它理由索取额外劳务报酬的，请保存相关证据资料，书面向财政部门举报，

财政部门将严肃处理。

山西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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